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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EC01-2020-0018

湖政办发〔2020〕49 号

湖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加快绿色建筑提质发展的意见

各区县人民政府，市府各部门，市直各单位：

绿色建筑具有安全、健康、舒适、节能等特征，发展绿色建

筑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具体实践。为贯彻落实住建部、人民银

行、银保监会《关于支持浙江省湖州市推动绿色建筑和绿色金融

协同发展的批复》（建办标函〔2020〕115 号）以及财政部、住建

部《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试点工作的通

知》（财库〔2020〕31 号）精神，统筹实现绿色建造、绿色建筑、

绿色建材的高质量发展，经市政府同意，提出如下意见：

一、深化建筑业供给侧改革，加快提升绿色建造供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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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全市中心城市年度新出让土地中，公共建筑项目及政

府投资项目按照二星级以上绿色建筑标准建设。其中，中心城市

范围未来社区、南太湖未来城所有公共建筑和居住建筑均按照二

星级以上绿色建筑标准建设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

市建设局，各区人民政府，南太湖新区管委会）

（二）对达到星级的绿色建筑，按照星级等级给予容积率叠

加奖励，其中一星级绿色建筑奖励 1%，二星级绿色建筑奖励 2%，

三星级建筑奖励 3%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建设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）

（三）对本地民营企业或金融机构发行绿色建筑相关债券的，

按照实际募集金额的 1‰给予补助，最高补助 50 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

市财政局、市金融办）

（四）对绿色建筑项目主体购买绿色建筑性能保险的，按照

不超过保费 20%给予补助，单个项目最高补助 50 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

市财政局、市金融办、市银保监局）

（五）金融机构在符合房地产信贷政策规定的前提下，对绿

色建筑项目，在信贷计划、授信额度、利率定价、审批效率、贷

款发放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人行、市银保监局、

各银行机构）

二、降低绿色建筑消费成本，鼓励引导绿色建筑消费

（六）对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新建绿色建筑住房的，以

家庭为单位贷款额度可上浮，其中一星级最高上浮 5%，二星级和

三星级最高上浮 10%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住房公积金中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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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金融机构在符合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的前提下，积极

支持居民合理的绿色建筑消费需求，合理利率定价，提高相应信

贷审批效率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人行、市银保监局）

（八）湖州居民在中心城市范围内购买首套绿色建筑商品住

房（以家庭为单位，名下无商品住房且购买绿色建筑商品住房面

积小于 144m2），按其所缴纳契税地方留成部分的 50%给予补助。（责

任单位：市建设局、市税务局、市财政局）

三、围绕建筑全产业链升级，大力发展绿色建材产业

（九）对主要产品纳入政府采购目录的绿色建材企业，在现

行的绿色贷款贴息、担保费率补助等绿色金融支持政策基础上，

按照上浮 10%执行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力度。（责任单位：

市财政局、市金融办）

（十）实施绿色建材质量保险制度，对纳入政府采购目录的

绿色建材产品，给予 25%的保费补助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财政局、市

金融办）

（十一）对使用装配式现代工艺、绿色建材的，在政府投资

项目招标中给予适当加分。将使用装配式现代工艺、绿色建材纳

入建筑信用评价、工程质量评优评奖的加分项目和评分范围。（责

任单位：市财政局、市政务办、市建设局）

（十二）企业投资建设绿色建材产品生产项目，符合《湖州

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湖州市推动制造业高质量赶超发展实

施意见（2020-2022 年）的通知》（湖政办发〔2020〕4 号）中“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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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”技改项目或独立供地项目条件的，可享受生产性设备投资

奖励政策。符合绿色建材需求标准的投资项目，奖励比例提高到

7%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财政局、市建设局）

（十三）政府投资新建的公共建筑、保障性住房等项目，绿

色建材应用比例不低于 50%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建设局、市财政局、

市发展改革委）

（十四）对通过绿色产品认证的建材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 20

万元，每多获得一张绿色产品认证证书再奖励 2 万元，最高不超

过 30 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市场监管局、市建设局、市经信局）

（十五）对新建规模达到混凝土预制构件年产能 15 万立方米

以上或钢结构 10 万吨以上并投产的建筑工业化基地，年产能每达

到 5 万立方米以上或 2 万吨以上的奖励 10 万元，最高不超过 50

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建设局、市财政局）

（十六）支持绿色建材企业的商业票据纳入再贴现政策支持

范围。支持将绿色建材核心企业接入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应收账款

融资服务平台，为上游小微企业提供应收账款质押融资服务。（责

任单位：市人行）

四、附则

本意见所称“绿色建筑”，均指依据《湖州市绿色建筑评价导

则（试行）》要求评定的一星及以上建筑。本意见所称“绿色建材”，

均指符合绿色建材需求标准的建材产品。本意见所称“湖州居民”，

均指在湖州市依法缴纳社会保险 6 个月及以上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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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意见所涉及财政资金补助，按照绿色建筑星级等级分档执

行，其中一星按全额执行，二星按 1.1 倍执行，三星按 1.3 倍执

行；涉及地方贡献，按财政体制规定的市、区共享收入分成比例

分担。执行期内如遇上级重大政策和财政体制调整，将按照有关

规定对本意见作相应调整。对同一事项涉及多项奖励的，不重复

安排，按最优惠一项执行。

其他有关扶持政策与本意见不一致的，以本意见为准。本意

见中有关政策落实，由市财政局、市金融办、市建设局等相关部

门制定具体操作办法。

本意见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三年。三县参照执

行。

湖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1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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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纪委（市监委），

湖州军分区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各群众团体，各民主党派。

湖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1 月 22 日印发


